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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然”与 “反”
———老子 《道德经》新诠

江向东

【提　要】老 子 哲 学 可 谓 一 种 “忘 世”的 哲 学，因 其 所 肯 定 之 “自 我”境 界 驻 于 “情

意”一层，故其取 “观赏”世界之态度，由此即成就中国古代纯粹艺术精神；“道”为老子

《道德经》一书中之最核心概念，老子的 《道德经》正是以对 “道”的探讨为逻辑起点展开

其关于宇宙与人生问题的全部论述；老子 《道德经》所首要关注的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

关系，故老子 《道德经》中之 “道”等核心概念正是其从与外部世界的 “对话”中获得的

理论成果，而 “道”以 “自然”为其贯穿始终之最高原理或原则；“自然”这一概念在老子

《道德经》中之本质的含义，指被建构为指称一种非 “人为干预”的 “思维模式”或曰 “人

生境界”；依据老子 《道德经》的观点，现实世界之诸多的 “苦难”与 “问题”其实都不过

是源于 “乱作为”或曰 “不自然”，故 “道”只能以 “反”的方式归于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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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老子哲学之基本定位

关于老 子 哲 学 之 基 本 定 位，大 体 包 含 三 个

方面的内容：
其一，就其对于 “世 界”之 基 本 态 度 而 言。

我们知 道，中 国 传 统 文 化 通 常 被 认 为 是 “儒”
“释” “道”三家之学。就其对于 “世界”之 基

本态度言，三家之学却各有所侧重：一般而言，
如果说由孔子所开创的 “儒家”侧重于 “化成”
世界，其可谓 一 种 “经 世”的 哲 学；而 由 释 迦

牟尼开创 的 “佛 教”侧 重 于 “舍 离”世 界，其

可谓一种 “出 世”的 哲 学；那 么 由 老 子 所 开 创

的 “道家”则侧重于 “观赏”世界，① 其似可谓

一种 “忘世”的哲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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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谓 “观赏”世界，即指以老子为开创者的 “道家”对

于 “世界”之基 本 态 度，既 不 同 于 儒 家 取 “积 极 有 为”之

“肯定”立场，亦不同于佛教取 “舍弃超离”之 “否定”立场，

而是取一种纯粹艺术鉴赏意义上之 “沉思”立场，此盖老子

《道德经》中之所谓 “静观”与 “玄览”之真切义，此亦实乃

老子 《道德经》所谓 “无为”之本真义。关于此问题，劳思

光有比较清晰的厘定，他指出：“道家之 ‘主体性’，以逍遥为

本，其基本方向只是 ‘观赏’万象而自保其主体自由，故只

能落在一情趣境界上及游戏意义之思辨上。”（劳思光：《中国

哲学史》（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４０页）

此处所谓的 “忘世”，即指以老子为开创者的 “道家”之基本

的 “用世”方式，因其对于 “世界”之基本态度取一种纯粹

艺术鉴赏意义上之 “沉思”立场，故既区分于儒家之 “经略

世界”的基本方式，亦区分于佛教之 “出离世界”的基本方

式，而是归于一 种 “遗 忘 世 界”的 基 本 方 式。关 于 此 问 题，

明末高僧憨山德清有比较通透的阐释，他指出：“以孔子专于

经世，老子专于忘世，佛专于出世。”（［明］憨山著，梅愚点

校：《老子道德经解》，崇文书局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版，第３页）



其二，就 其 “自 我”境 界 之 预 设 言。由 老

子所开 创 的 先 秦 道 家 所 预 设 之 “自 我”境 界 显

为 “情意我”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ｅｌｆ），故 其 在 哲 学 上

之根本理论旨趣，既非 “道德”，亦非 “知识”，

而是 “审美”，此为我们理解与把握老子与先秦

道家哲学所首需辨析清楚者。

其三，就 其 所 关 注 的 “课 题”对 象 言。由

老子所开 创 的 先 秦 道 家 学 派 所 首 要 关 注 的 则 是

人与外 部 世 界 （即 指 作 为 客 观 对 象 的 “自 然 世

界”）之间的 关 系，而 在 与 外 部 世 界 的 “对 话”

中，老子的 《道 德 经》正 是 以 对 “道”的 探 讨

为逻辑起 点 展 开 其 关 于 宇 宙 与 人 生 问 题 的 全 部

论述，老子 哲 学 对 中 国 古 代 纯 粹 艺 术 精 神 的 建

构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①

二、论 “道”之存在论属性

“道”为老子 《道德经》一书中最核心的概

念，老子的 《道 德 经》正 是 以 对 “道”的 探 讨

为逻辑起 点 展 开 其 关 于 宇 宙 与 人 生 问 题 的 全 部

论述的。老 子 《道 德 经》关 于 “道”之 存 在 论

论述，始于其对 “常道”、 “常 名”作 形 而 上 学

理解与把 握 之 尝 试，如 老 子 《道 德 经》第 一 章

之首 句： “道 可 道，非 常 道；名 可 名，非 常

名”。② 可 “道”之 “道”，即 非 “常 道”；可

“名”之 “名”，即 非 “常 名”。在 此，按 老 子

《道德 经》的 观 点：可 对 象 化 的 “道”，不 属 于

“常道”；可 对 象 化 的 “名”，不 属 于 “常 名”。

由此可知，老子 《道德经》所要建构之 “常道”

与 “常 名”，显 非 认 知 意 义 上 之 “道”与

“名”，③ 就此而言，这与同为先秦诸子的名家以

及后期墨家 在 其 哲 学 上 之 理 论 旨 趣 判 然 有 别。④

由此 “常 道”与 “常 名”之 “常”字，我 们 即

可清楚 看 出 老 子 《道 德 经》在 对 “道”之 超 越

性反思上所 作 的 努 力。不 仅 如 此，关 于 此 超 越

性意义上 不 可 “言 说”之 “道”的 描 述，还 可

重点注意老子 《道德经》第十四章云：“视而不

见，名 曰 ‘夷’；听 之 不 闻，名 曰 ‘希’；搏 之

不得，名曰 ‘微’。此 三 者，不 可 致 诘，故 混 而

为一。其上 不 皦，其 下 不 昧，绳 绳 不 可 名，复

归于 无 物。是 谓 无 状 之 状，无 物 之 象，是 谓 惚

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其第二十

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

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其精甚 真，其 中 有 信”。而 其 第 二 十 五 章 则

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

改，周行而 不 殆，可 以 为 天 下 母；吾 不 知 其 名，

字之曰 ‘道’，强为之名曰 ‘大’”。毫无疑问，以

上所有这些 “描述”实际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一幅

关于 “道”之存在论意义上之整体 “轮廓”。

老子 《道德 经》关 于 “道”之 存 在 论 论 述

的基本 内 涵，则 大 体 可 以 其 对 “道”之 “无”、
“有”与 “玄”等 “特性”之阐 释 来 考 察：如 老

子 《道德经》第一章之后三句即云：“无，名天

地之始；有，名 万 物 之 母。故 常 无，欲 以 观 其

妙；常有，欲以观其 徼。此 两 者，同 出 而 异 名，

同谓之 玄；玄 之 又 玄，众 妙 之 门”。 “道”以

“无”始 “天地”，而以 “有”成 “万 物”。因 而

对 于 此 “道”之 领 悟，须 以 “无”观 其 “妙

处”，而以 “有”观 其 “徼 处”。 “无”与 “有”

这两者，同 出 于 “道”而 “名 称”各 异，同 出

之 “同”谓之 “玄”；“同”之又 “同”，是领悟

“道”之 “门 径”。在 此，按 老 子 《道 德 经》的

观点， “有”不 能 生 “有”，必 因 “无”以 生

“有”； “无”不 能 自 “无”，亦 必 因 “有”以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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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先秦美学”建构 言，以 老 庄 为 代 表 为 代 表 的 先 秦 道 家

“自然美学”不同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 “人文美学”，

故在此仅以 “中国 古 代 纯 粹 艺 术 精 神”指 称 “先 秦 道 家 美

学”，关于此问题，可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页。
《老子王弼注》，影 印 武 英 殿 聚 珍 本，东 京 文 求 堂 印 行。本

文引自老子 《道 德 经》之 “原 文”均 以 此 版 本 为 据，但 对

其相关 “句读”视具 体 情 况 作 有 必 要 的 变 动。以 下 不 再 作

重复说明，而仅标明其章节。

劳思光指老 子 《道 德 经》中 之 “道”为 “形 上 之 实 体，是

实有义”（劳思光：《中国哲学史》（一），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８页）；牟 宗 三 对 此 问 题 则 作 有 更 为

深入的补充论述，如 他 强 调 指 出 “此 固 是 形 上 之 实 体，然

是境界形态之形上 的 实 体”，此 处 牟 宗 三 所 谓 “境 界 形 态”

实指 “审美观照”而言。 （参见： 《牟 宗 三 先 生 全 集２：才

性与玄理》，（台北）台湾联经 出 版 事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２００３
年版，第１６６页）

在先秦诸子中，唯有 先 秦 名 家 以 “认 知”问 题 为 其 哲 学 思

考的核心主题，有关此问题，可参见拙文 《〈公孙龙子·指

物论〉新诠》，《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无”，故此 “无”性与 “有”性同为关 于 “道”

之存在论属性，① 此 “有”、 “无”浑 圆 而 为 一，

则谓之 “玄”，而此 “玄”性即是 “道”之 “本

真性” （或 曰 “本 真 状 态”）；至 乎 “玄”，方 能

领悟 “道”生化万物之 “妙用”。

三、论 “道”之生成论属性

老子 《道德 经》关 于 “道”之 存 在 论 论 述

与其关于 “道”之 生 成 论 论 述 紧 密 相 关：一 方

面，关于 “道”之 生 成 论 论 述 只 有 以 其 存 在 论

论述为理 论 前 提，方 可 获 得 牢 靠 的 形 而 上 学 根

基；另一方面，关 于 “道”之 存 在 论 论 述 亦 只

有通过其 生 成 论 论 述 落 实 于 经 验 层 面，才 能 反

证其作 为 “形 而 上”之 “实 体”的 “道”不 是

“孤悬”的 “抽 象 物”。由 此 可 见，老 子 《道 德

经》关 于 “道”之 存 在 论 论 述 与 其 关 于 “道”

之生成论 论 述 都 只 不 过 是 关 于 同 一 个 问 题 （即

对 “道”自 身 之 描 述 或 说 明）的 不 同 侧 面 （如

“存在论”视角或 “生成论”视角）而已，其二

者虽 各 有 侧 重，却 又 相 互 依 存，缺 一 不 可，共

同构 成 老 子 《道 德 经》关 于 “道”之 “系 统”

论 述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老 子 《道 德 经》关 于

“道”之生成论论述已内在地蕴涵于其存在论论

述中，如老子 《道德经》第四十章云：“天下万

物生于有，有生 于 无”，第 四 章 云： “道 冲 而 用

之，或 不 盈；渊 兮，似 万 物 之 宗”，以 上 这 些

“论述”都属 于 从 “存 在 论”视 角 阐 明 了 “道”

自身所 必 然 蕴 涵 之 “生 成 论”属 性。老 子 《道

德经》关 于 “道”之 生 成 论 论 述 的 基 本 内 涵，

则大 体 可 以 其 对 “道”之 “始 源 性”与 “内 在

性”等 “特性”之阐释来考察。老子 《道德经》

对 “道”生 成 “天 地 万 物”之 过 程 作 有 明 确 的

论述：如其第四十二章云： “道生一，一 生 二，

二生 三，三 生 万 物，万 物 负 阴 而 抱 阳，冲 气 以

为和”，此处所谓的 “一”、“二”与 “三”即指

“道”生 成 “天 地 万 物”之 “逻 辑”上 的 次 序，

故相对于 “天 地 万 物”之 “派 生 性”而 言，则

“道”具有 “源始性”；又如第五十一章云：“道

生之，德畜 之，物 形 之，势 成 之，是 以 万 物 莫

不尊 道 而 贵 德。道 之 尊，德 之 贵，夫 莫 之 命 而

常自然。故 道 生 之，德 畜 之；长 之 育 之；亭 之

毒之；养之 覆 之”，此 处 “道”为 “天 地 万 物”
生成之 “依据”， “德”则为某一具体事 物 生 成

之 “依据”，而 “德”不 离 于 “道”，故 相 对 于

“天地万物”之 “外在性”而言，则 “道”又 具

有其 “内在性”。综上所述，“道”之 “源始性”
与 “内在性”即构成老子 《道德经》关于 “道”
之生成论论述之基本内涵。②

四、论 “道”法 “自然”

要真正揭 示 出 “道”论 之 本 质 特 征 或 老 子

哲学之根 本 旨 趣，须 追 溯 “道”之 贯 穿 始 终 的

最高原 理 或 原 则 是 什 么？而 此 即 “道”法 “自

然”，亦即 “道”以 “自然”为其贯穿始终的最

高原理或 原 则。由 老 子 所 开 创 的 先 秦 道 家 学 派

所首要关 注 的 则 是 人 与 外 部 世 界 （即 指 作 为 客

观对象的 “自然世 界”）的 关 系，实 际 上，老 子

《道 德 经》中 之 “道”等 核 心 概 念 （包 括 “自

然”概念 自 身）都 可 以 看 作 是 其 从 与 外 部 世 界

的 “对话”中获得的理论 成 果。然 而， “自 然”
这一概 念 在 老 子 《道 德 经》中 之 本 质 的 含 义，
当然不 是 指 作 为 外 部 客 观 对 象 的 “自 然 世 界”，
而是被 建 构 为 指 称 一 种 非 “人 为 干 预” （即 指

“有为”与 “造 作”等 “乱 作 为”）的 “思 维 模

式”或曰 “人生境界”。
老子 《道 德 经》关 于 “自 然”概 念 之 论 述，

凡五处。其中，关于 “自然”概念之最重要的论

述，见于老子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 “地”为

其法则，“地”以 “天”为其法则，“天”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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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此问题，牟宗三的分析比较精辟，他指出：“无形无名

是 ‘道’之 ‘无’性，有 形 有 名 时 ‘道’之 ‘有’性。道

之 ‘无’性为天地之 始，此 是 总 持 地 由 天 地 返 其 始 以 为 本

也，即后返地以 ‘无’为 天 地 之 始 本 也。道 之 ‘有’性 为

万物之母，此是散开 关 联 著 万 物 而 以 道 之 ‘有’性 说 万 物

之母也，即向前看以 有 为 万 物 之 母 也。只 因 向 前 看 关 联 着

散说的万物，始显道之 ‘有’性”。（参见：《牟宗三先生全

集２：才性与玄理》，第１６６页）

老子 《道德经》关于 “道”之 “生成”，从根本上说，乃指

一种 “自生自成”，故其第五十 一 章 云： “生 而 不 有，为 而

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而 其 第 三 十 四 章 则 云： “万

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不为主”。



为其法则， “道”以 “自然”为其法则。关于此

“自然”之含义，王 弼 注 即 作 有 比 较 精 准 的 “诠

释”：“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

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

无称之 言，穷 极 之 辞 也”。按 王 弼 注，关 于 “自

然”之含义，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既然 “道”

不违 “自然”，即得 “道”之 “本性”，则此 “自

然”乃 “道”所必须贯穿始终之最高原理或原则；

其二，所谓法 “自然”，即指在 “方”而法 “方”，

在 “圆”而法 “圆”，这 样 方 可 不 违 背 “自 然”，

则此 “自然”决非 “对象物”，实乃一需要遵循并

且灵活运用之 “原 则”或 “方 法”；其 三，所 谓

“自然”，即 指 “道”按 其 本 性 运 作，只 是 一 种

虚说之辞，不 得 已 而 言 之。关 于 “自 然”概 念

的其它四 处 论 述，分 别 见 于 老 子 《道 德 经》的

第十七章：“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

‘我自然’”；第 二 十 三 章： “希 言 自 然，故 飘 风

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五十一章：“道之尊，

德之 贵，夫 莫 之 命 而 常 自 然”；第 六 十 四 章：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

敢为”。在此， “自 然”在 老 子 《道 德 经》第 十

七章、第 二 十 三 章、第 五 十 一 章、第 六 十 四 章

中分别表 示 “自 己 如 此”、 “少 干 扰”、 “少 干

涉”、“自然而然”等大体相近的 “含义”，却没

有我们通 常 所 说 的 作 为 自 然 科 学 研 究 之 客 观 对

象的 “自然世界”含义。

五、论 “道”之 “反”

“道”为老子 《道德经》一书中之最核心概

念，老子 《道 德 经》正 是 以 其 对 “道”的 探 讨

为逻辑起 点 展 开 其 关 于 宇 宙 与 人 生 问 题 的 全 部

论述；依据老 子 《道 德 经》的 观 点，现 实 世 界

之诸多 的 “苦 难”与 “问 题”其 实 都 不 过 是 源

于 “不 自 然”，故 老 子 的 《道 德 经》预 设 “自

然”为 “道”所 必 须 贯 穿 始 终 之 最 高 原 理 或 原

则；既然现实 世 界 是 一 个 充 满 “矫 揉 造 作”与

“肆 意 妄 为”之 “乱 作 为”或 曰 “不 自 然”之

“流俗世 界”，那 么，如 何 才 能 回 复 到 那 个 “自

然”之 “本 真 世 界”呢？ 老 子 《道 德 经》预 设

“道”以 “反”的方式 （相应于先秦儒家之 “正

面建构”方式，此即先秦道家针对 “周文疲弊”
之 “反面解构”的方式）归于其 “自然”。依据

老子 《道 德 经》之 逻 辑，既 然 一 种 “正”的 方

式 （比 如 说 先 秦 儒 家 针 对 “周 文 疲 弊”所 作

“正 面 建 构”的 方 式）是 现 实 世 界 成 为 “不 自

然”之 “流 俗 世 界”的 “致 思”根 源，那 么，
“道”只 能 以 “反”的 方 式 归 于 其 “自 然”之

“本真世 界”。此 一 “反”字，非 同 小 可，它 体

现了一种不认同 “抱残守缺”、 “随波逐 流”与

“同流合污”之批判意识与深度思考； “反”并

不否认 “正”（“正面建构”），而是寻求一种以

“反” （“反 面 解 构”）为 前 提 之 “正”，可 见

“反”是 一 种 比 通 常 意 义 上 的 “正”更 具 洞 察

“深度”之 “正”。实 际 上，作 为 一 种 “致 思”
方式，“反”对于老子哲学体系的建构，具有极

端的重要性：如果说， “道”为 老 子 《道 德 经》
一书中之 最 核 心 概 念，其 构 成 老 子 哲 学 探 讨 宇

宙与人生 问 题 之 形 而 上 学 的 依 据； “自 然”为

“道”贯穿其始终之最高原理或原则，此即标示

出老子 哲 学 之 根 本 旨 趣；而 “反”则 为 “道”
归于其 “自 然” （即 指 践 行 老 子 哲 学 之 精 神 方

向）之根本的 “致思”方式；因 “道”、“自然”
与 “反”等 核 心 概 念 之 逻 辑 上 的 关 联 构 成 老 子

哲学体系 之 基 本 理 论 框 架，故 离 开 了 “反”这

个环节，老子哲学体系之建构不可能真正完成。
尽管以 往 的 研 究 者 都 重 视 对 老 子 《道 德 经》关

于 “道”之 “反”的 讨 论，但 大 多 却 流 于 对 关

于 “反”之 “现 象”作 表 面 描 述，而 未 能 深 入

理解此 种 “反”之 “致 思”方 式 对 于 老 子 哲 学

体系建构之本质意义。①

９２

江向东：“道”、“自然”与 “反”———老子 《道德经》新诠

① 如劳思光指出；“《老子》书中，言 ‘反’之材料，最易使

人困惑，通 常 人 每 喜 就 一 一 语 中 究 其 具 体 意 义，如 研 究

‘大辩’何以 ‘若讷’之类。其实，老子此类话头，皆只为

‘反者道之动’一 语 之 譬 解 或 注 释，所 重 者 在 揭 明 此 ‘反’

之理，毕竟在一语中 之 具 体 意 义 如 何，则 未 可 知。且 就 老

子思想之系统言，亦 不 必 对 此 一 一 具 体 意 义 做 决 定，点 出

‘反’即足。总之，万物万有变逝无常，唯 ‘道’为常，而

所谓 ‘道’之内容即是 ‘反’；换言之，万象万有皆可由Ａ
变为非Ａ”。在此，劳思光虽不打算探究关于 “反”之具体

“现象”，但他也只是笼统地将 “反”归之于 “道”的内容，

而并没有真 正 领 悟 老 子 《道 德 经》之 “道”只 能 以 “反”

归于其 “自然”之必要性与可能性。（参见：《中国哲学史》
（一），第１７８页）



老子 《道 德 经》关 于 “反”之 “现 象”描

述的材料 很 多，而 关 于 “反”概 念 自 身 之 明 确

的论 述，凡 四 处。其 中，关 于 “反”概 念 之 最

重要的论 述，见 于 老 子 《道 德 经》第 四 十 章：
“反者，道 之 动；弱 者，道 之 用”。 “反”为

“道”之 “运作”方式，在老子哲学体系建构中

则指一 种 强 调 “反 面 解 构”之 “致 思”方 式；

通常，“正面建构”的 “致思”方式都推崇 “刚

强”，但按老子 《道 德 经》之 思 路， “柔 弱”胜

“刚强”，而 这 体 现 的 正 是 “反”的 思 维，故 此

后 半 句 所 谓 “弱 者，道 之 用”即 是 对 前 半 句

“反者，道之动”的具体说 明。关 于 “反”概 念

的其他三处明确论述，分别见于老子 《道德经》

的第二十 五 章： “大 曰 逝，逝 曰 远，远 曰 反”；

第六十五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

后乃至大顺”；第 七 十 八 章： “正 言 若 反”。在

此，“反”在老子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第六

十五章、第七十八章中分别 表 示 “返 回”、 “复

归”、 “相反”等大体相同 之 含 义，而 这 些 “含

义”实际 上 都 源 于 以 “自 然”为 依 归 之 “反 面

解构”的 “致 思”方 式，并 且 都 不 过 是 关 于 此

种 “反”的 “思维”之注脚。

结语

中国 传 统 文 化 历 来 被 认 为 是 “儒” “释”
“道”三家之学，这一基本论断充分说明了以老

子为开 创 者 的 “道 家”一 系 思 想 流 派 对 中 国 传

统哲学 的 形 成 所 产 生 的 深 刻 而 巨 大 的 影 响 力，

然而，尽管千 百 年 来 历 代 解 老、注 老 的 学 者 层

出不穷，但 除 了 王 弼 等 极 少 数 人 所 作 的 哲 学 注

解能获得 后 世 学 者 比 较 一 致 的 认 可 外，实 则 以

《韩非子》之 《解 老》 《喻 老》为 代 表 的 绝 大 多

数所谓 “解老”、 “注老”作品从一开始 即 已 偏

离了老子 哲 学 之 精 神 方 向，这 一 倾 向 导 致 了 千

百年来历 代 学 者 与 统 治 者 对 老 子 哲 学 的 肢 解 与

误读，严重窒 息 老 子 哲 学 本 有 的 生 命 力。有 鉴

于此，为了把 握 老 子 哲 学 之 精 神 方 向，本 文 首

先对 “老 子 哲 学”自 身 作 一 番 理 论 上 的 考 察，

并形成关于 老 子 哲 学 之 基 本 定 位，此 即：老 子

哲学可谓 一 种 “忘 世”的 哲 学，因 其 所 肯 定 之

“自我”境 界 驻 于 “情 意”一 层，故 其 取 “观

赏”世界 之 态 度，由 此 成 就 中 国 古 代 纯 粹 艺 术

精神。很显然，此 种 关 于 老 子 哲 学 之 基 本 定 位

构成了 我 们 对 老 子 《道 德 经》一 书 作 出 新 的 诠

释之基本 的 “前 理 解”结 构。而 我 们 正 是 在 此

“前提性反思”的基础上，循着 “道”、 “自 然”
与 “反”这 三 个 核 心 概 念 所 构 筑 之 “问 题 框

架”，分别 围 绕 关 于 “道”之 系 统 论 述 （即 论

“道”之存在论属性与论 “道”之生成论属性）、
论 “道”法 “自 然”与 论 “道”之 “反”等 核

心主题，充 分 展 示 出 此 三 个 核 心 概 念 背 后 所 蕴

含的被以 往 研 究 者 所 严 重 忽 视 之 深 刻 的 逻 辑 关

联，从而对老 子 《道 德 经》一 书 作 出 了 新 的 诠

释，此即：“道”为老子 《道德经》一书中之最

核 心 概 念，而 老 子 的 《道 德 经》正 是 以 其 对

“道”的探讨为逻辑起点展开其关于宇宙与人生

问题的全 部 论 述，故 “道”论 （即 论 “道”之

存在 论 属 性 与 论 “道”之 生 成 论 属 性）实 乃 老

子哲学之 形 而 上 学；依 据 老 子 《道 德 经》的 观

点，现实世 界 之 诸 多 的 “苦 难”与 “问 题”其

实都 不 过 是 源 于 “不 自 然”，故 老 子 的 《道 德

经》预 设 “自 然”为 “道”所 必 须 贯 穿 始 终 之

最高原理 或 原 则，而 “自 然”这 一 概 念 在 老 子

《道德经》中之本质的含义即被建构为指称一种

非 “人 为 干 预” （即 指 “有 为”与 “造 作”等

“乱作 为”）的 “思 维 模 式”或 曰 “人 生 境 界”，
则此 “自 然”之 最 高 原 理 或 原 则 即 具 体 揭 示 出

老子哲学之根本旨趣：老子哲学实可谓 “自然”
哲学，却非我们通常所误解之所谓 “自然主义”
或 “唯物论”哲 学；既 然 现 实 世 界 是 一 个 充 满

“矫揉造作”与 “肆意妄为”之 “乱作为”或曰

“不自然”之 “流 俗 世 界”，老 子 《道 德 经》预

设 “道”以 “反”的 方 式 （相 应 于 先 秦 儒 家 之

“正面建构”方式，此即先秦道家针对 “周文疲

弊”之 “反 面 解 构”的 方 式）归 于 其 “自 然”。
依据老 子 《道 德 经》之 逻 辑，既 然 一 种 “正”
的方 式 （比 如 说 先 秦 儒 家 针 对 “周 文 疲 弊”所

作 “正面 建 构”的 方 式）是 现 实 世 界 成 为 “不

自然”之 “流俗世界”的 “致 思”根 源，那 么，
“道”只 能 以 “反”的 方 式 归 于 其 “自 然”之

“本真 世 界”。此 一 “反”字”，作 为 一 种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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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方式，对 于 老 子 哲 学 体 系 的 建 构，具 有 极

端的重要性：如果说， “道”为 老 子 《道 德 经》
一书中之 最 核 心 概 念，其 构 成 老 子 哲 学 探 讨 宇

宙与人生 问 题 之 形 而 上 学 的 依 据； “自 然”为

“道”贯穿其始终之最高原理或原则，此即标示

出老子 哲 学 之 根 本 旨 趣；而 “反”则 为 “道”
归于其 “自 然” （即 指 践 行 老 子 哲 学 之 精 神 方

向）之根本的 “致思”方式。因 “道”、“自然”
与 “反”等 核 心 概 念 之 逻 辑 上 的 关 联 构 成 老 子

哲学体系 之 基 本 理 论 框 架，故 离 开 了 “反”这

个环节，老子哲学体系之建构不可能真正完成。

此 “反”字 首 要 地 不 是 一 种 关 于 “自 然 世 界”
现象 描 述 之 通 常 所 谓 的 “辩 证 法”或 “辩 证 思

维”，倒是相 反，此 种 类 型 的 关 于 “自 然 世 界”
现象 描 述 之 通 常 所 谓 的 “辩 证 法”或 “辩 证 思

维”实 以 此 种 “反”的 “致 思”方 式 为 其 前 提

与依据。

本文作 者：哲 学 博 士，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历

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勤勤

Ｄａｏ（道），Ｎａｔｕｒｅ（自然Ｚìｒáｎ）ａｎｄ　Ｃｙｃｌｉｎｇ（反Ｆǎｎ）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ｏ　Ｔｚｕ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ａｏ　Ｔｚ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ａ“ｗｏｒｌｄ－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ｌｆ”ｔｈａｔ　ｉｔ　ａｆｆｉｒｍｓ　ｒｅｓｉ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ｎ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　ｏｆ“ａｄｍｉｒｉｎｇ”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ｕ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Ｄａｏ

（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ｂｙ　Ｌａｏ　Ｔｚｕ，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ｏｆ“Ｄａｏ”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Ｌａｏ　Ｔｚｕ’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ｏ　Ｔｚｕ’ｓ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ｓ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ａｏ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ｏ　Ｔｚ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Ｎａｔｕｒｅ（自然Ｚìｒáｎ）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ａｏ．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ｏ　Ｔｚｕ’ｓ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ｉ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ｂｕ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ｒ“ｌｉｆ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ａｔ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ｅ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ｅ．ｓｕｃｈ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ｍａｎｙ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Ｄａｏ”ｃ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　ｏｎｌｙ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Ｃｙｃｌｉｎｇ（反Ｆǎ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ｏ；Ｎａｔｕ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Ｌａｏ　Ｔｚｕ’ｓ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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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向东：“道”、“自然”与 “反”———老子 《道德经》新诠


